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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自 2010 年 12

月由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以来，在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

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用地、增强依规划用地管地意识、改善土地

生态条件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等会议精神，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强化耕地保

护和节约集约用地战略，海宁市自身也随着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

点等工作的开展，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行了新的调整。为贯彻实施

科学发展观，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满足袁花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依据《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以海宁市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为基础，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和城乡扩展边界等“三线”，编制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袁花镇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和土地管理的基本依

据。《规划》经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袁花镇范围内的

各项土地利用活动均应遵守和执行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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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等精神及“十分珍

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围绕小城市、两美

袁花的建设目标，优先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

线和生态用地保护红线；按照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求，划定城乡扩展边

界。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

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创新土地规划实施保障措施，促进全镇经济社会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和中央国务院等文件精神，制订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资源保护优先原则。优先确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用地保护

红线，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用地空间得以有效保护。 

2.坚持节约集约原则。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盘活存量

用地，建立高效集约的用地模式，通过挖潜有效提升用地效率。 

3．刚性和弹性相结合原则。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

用地保护红线和城镇建设扩展边界来确保规划的严肃性和刚性，同时在

规划实施管理中增强弹性。 

4．差别化管理原则。通过统筹生活、生态和生产用地，优化国土开

发空间，通过用途管制和空间管制实现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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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规融合原则。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境

功能区划、粮食生产功能区规划、现代农业园区规划、林地保护规划等

多个规划充分衔接，明确保护和发展边界，探索建立多规融合机制。 

6．公众参与原则。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举行

听证和论证，并对规划调整完善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第三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 2005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 15 年。

规划调整基期年为 2013 年，规划调整期为 2014-2020 年。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袁花镇行政管辖范围内 7749.25 公顷土地，共包括双

丰村、新袁村、镇东村、夹山村、长啸村、红晓村、红新村、龙联村、

镇西村、梨园村、濮桥村、谈桥村、东风村、彭墩村、镇区等 15 个村

（社区）。 

第五条 规划基础数据 

本规划采用以 2013 年变更调查数据为基数，根据《浙江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编基数转换及审定办法（修订版）》要求转换并经嘉兴市

国土资源局审定、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备案认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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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思路与目标 

第六条 规划总体思路 

在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资源的基础上，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在保障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集约水平；

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使村庄用地更加

集约高效，促使土地利用率显著提高，确保土地资源持续利用。 

第七条 发展目标 

规划调整期内，袁花镇将有序推进产业结构大转型、平台建设、文

化建设、文化和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建设步伐，资源节约、环境提升，

形成功能更齐全、经济更有活力、环境更优美、百姓安居乐业的综合性

城镇，打造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的示范区。 

到 2020 年，预计袁花镇总人口将达到 6.3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4.3

万人，农村人口 2.0 万，另有两栖人口 0.4 万人。 

第八条 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 

一、耕地保护类指标 

1.耕地保有量：2014-2020 年间不少于 3882 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014-2020 年间，不少于 3504 公顷；其

中示范区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 2185 公顷。6 等以上高等别永久基本农田

比例达到 100%，较调整前上升 6.65 个百分点。 

3.标准农田：2014-2020 年间不低于 30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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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减少：2006-2020 年间耕地减少不高于 655.01 公顷，其中建

设占用耕地 362.55 公顷，建设占用耕地系数不高于 69.37%，较调整前

下降 8.40 个百分点；其中 2014-2020 年耕地减少面积控制在 160 公顷以

内（其中建设占用耕地 130 公顷），建设占用耕地系数不高于 60.75%。 

5.耕地补充：2006-2020 年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706.80 公顷，其中

农用地整理 159.35 公顷，建设用地整理 395.93 公顷，宜耕后备资源开

发 151.52 公顷；其中 2014-2020 年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350 公顷，其中

建设用地整理 340 公顷，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10 公顷。 

二、建设用地控制目标 

1.建设用地规模：至 2020 年控制在 1350 公顷以内。 

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至 2020 年控制在 1200 公顷以内。 

3.新增建设用地：2006-2020 年间控制在 522.66 公顷以内，其中

2014-2020 年间控制在 214 公顷以内，安排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少于

49 公顷。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目标 

1.人均用地：至 2020 年末，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145 平方米以

内，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127 平方米以内。 

2.万元二三产业 GDP 用地量：至 2020 年控制在 34 平方米以内。 

3.存量土地供应：2014-2020 年间年均城市分批次土地供应率达到

80%，存量土地供应占比达到 35%；2014-2020 年间累计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 48.66 公顷（依据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确定），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力争不低于 982.5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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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优先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切实维护镇域内河流水系生态环境，规划

全镇耕地、林地及河流水系等重要生态资源地类面积比例达到68%以上。

重点保护袁花镇域东南部林地及加强沿河沿路防护林和城乡绿化建设,

共划定生态红线 83.6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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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第九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原则 

1.资源保护优先。优先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高标准基本农田、

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内的优质耕地以及镇域范围

内林地和河流水系重要生态用地。 

2.协调基础设施网络。优先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用地和民生项目用地。 

3.统筹城乡发展。以城乡增减挂钩为平台，城镇、农村居民点分类

引导控制发展。 

4.强化用地节约集约。各类用地扩大以内涵挖潜为主，不断提高土

地产出率。 

第十条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2006-2013 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全镇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分别由 2005 年的 5445.98 公顷、

1773.04 公顷和 530.23 公顷分别调整为 2013 年的 5234.32 公顷、1994.55

公顷和 520.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70.28%、22.88%、6.84%调

整为 67.55%、25.74%、6.72%。见表 F2。 

1.农用地结构变化 

全镇农用地中耕地、园地、林地和其他农用地面积分别由 2005 年

的 4234.45 公顷、675.50 公顷、107.13 公顷和 428.90 公顷调整为 2013

的 3852.78 公顷、830.91 公顷、106.05 公顷和 444.59 公顷，占农用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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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由 77.75%、12.40%、1.97%、7.88%调整为 73.61%、15.87%、2.03%、

8.49%，涉及各类用地减少主要为建设占用。 

2.建设用地结构变化 

全镇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其他建设用地

面积分别由 2005 年的 1671.35 公顷、101.69 公顷和 0 公顷调整到 2013

年的 1702.41 公顷、291.40 公顷和 0.75 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占城

乡建设用地比例由 28.44%调整为 27.83%，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设

用地比例由 71.56%调整为 72.17%。 

3.其他土地结构变化 

全镇其他土地中水域、自然保留地面积由 2005 年的 435.98 公顷、

94.24 公顷，调整为 2013 年的 426.86 公顷、93.52 公顷。 

二、2014-2020 年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全镇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分别由 2013 年的 5234.32 公顷、

1994.55 公顷和 520.38 公顷分别调整为 2020 年的 6004.64 公顷、1225.54

公顷和 519.0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67.55%、25.74%、6.72%调

整为 77.49%、15.81%、6.70%。见表 F2。 

1.农用地结构变化 

规划调整期内，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确保农地耕作层不因结构

调整而受到破坏。通过多种土地整治方式，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落实耕

地保有量任务。2013 年，全镇农用地中耕地、园地、林地和其他农用地

面积分别为 3852.78 公顷、830.91 公顷、106.05 公顷和 444.59 公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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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分别调整为 4782.73 公顷、684.46 公顷、103.02 公顷和 434.41

公顷。2014-2020 年减少耕地 159.39 公顷，主要为城乡建设、交通水利

等占用；补充耕地 1089.37 公顷，主要来自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退出村

庄，少量为废弃园地和断头河浜整治。园地减少主要因城乡建设用地等

建设占用。 

2.建设用地结构变化 

2014-2020 年间，重点严控建设用地规模，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优化用地结构。2013 年，全镇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交通水利

建设用地、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1702.41 公顷、291.40 公顷和 0.75

公顷；到 2020 年，分别调整为 928.95 公顷、295.84 公顷和 0.75 公顷。

其中城镇工矿用地从 473.76 公顷增加到 623.10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

的比例从 27.83%调整为 67.08%；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从 1228.66 公顷减

少到 305.85 公顷，其中规划农村居民点新增 49.63 公顷，土地整治减少

969.93 公顷，城镇占用等其他减少 2.51 公顷。各类建设用地增加主要占

用耕地等农用地，建设用地减少主要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复垦后调整为耕

地。 

3.其他土地结构变化 

2014-2020 年间，总体保持水域面积稳定、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维护水生态安全。2013 年，全镇其他土地面积为 520.38 公顷，其中水

域 426.86 公顷，自然保留地 93.52 公顷；到 2020 年调整为 519.0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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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域 425.55 公顷，自然保留地 93.52 公顷。其他土地变化主要由于

建设占用和部分废弃河道整治开发新增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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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第十一条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耕地保有量：下达 3882 公顷，规划落实 4782.73 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划划定 3504.18 公顷，落实上级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3.示范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2185.18 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的 62.36%。 

4.标准农田任务：下达任务 3000 公顷，规划落实 3052.27 公顷。 

5.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指标：6 等以上高等别永久基本农田比

例达到 100%，耕地质量良好；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地力等级均为二

等以上；2006-2020 年间建设占用耕地系数由调整前 77.77%调整到

69.37%。 

第十二条 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一、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1.划定条件：现行规划永久基本农田中 6 等以上、集中连片达到 50

亩、旱涝保收的优质耕地；已建成标准农田；经中低产田改造的耕地；

现代农业园区内优质耕地；农业科研试验田集中连片且有良好水利与水

土保持设施的耕地；2013 年底前已验收的整治新增优质耕地；农业地质

调查确定的优质耕地；保障城市（镇）蔬菜供应的蔬菜种植基地。 

2.划定规模与分布：全镇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3755.51 公

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3504.18 公顷，分布于全镇各村，主要分布在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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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村、东风村、梨园村、夹山村、双丰村、龙联村等村。 

3.划定调整情况：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332.56 公顷，平均利用等别为

6 等；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330.36 公顷，平均利用等别为 6 等，调整前后

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总体保持不变，连片程度略有提高。 

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1.划定条件：已经建成为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耕地；已经建成的高

标准基本农田；已经验收确认的成片标准农田；现代农业园区内连片优

质耕地；农业、水利、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实施改造后的优质耕地；耕

地地力等级为二等以上优质耕地；农业地质环境调查评价成果中的优质

耕地；保障城市（镇）蔬菜供应的蔬菜种植基地。 

2.划定规模：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2362.32 公顷，其中示范区

永久基本农田 2185.18 公顷，占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 62.36%，

主要分布在镇域范围四周，其中以镇域北部彭墩村、东风村、濮桥村等

村以及西部镇西村、龙联村和双丰村较为集中。 

第十三条 着力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和质量提升 

一、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备区建设 

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积极开展基本农田整备区建设，引导

农村建设用地逐步退出，全镇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1089.37 公顷，可通

过基本农田布局调优纳入永久基本农田 1089.37 公顷，主要分布在双丰

村、红新村、镇西村、谈桥村等村。通过定期置换，将基本农田整备区

新增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置换规划划定零星永久基本农田，使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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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形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粮棉油生产基地。 

二、大力提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一是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的建

设，加快提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建立定期监测和提升机制，及

时根据监测结果提出相应提升方案，确保优质耕地得到长久保护。 

二是分类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补偿。建立永久基本农田示范

区、一般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三类补偿标准，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

内非粮化耕作逐步退出。 

三是结合农业地质调查成果，在镇域范围内将调查确认的优质耕地

优先纳入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进行永久保护。 

第十四条 严格落实耕地和标准农田占补平衡 

2014-2020 年，全镇耕地减少 159.39 公顷，其中建设占用 129.59 公

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1089.35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整理 982.56 公顷（其

中村庄整治 969.93 公顷）、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106.79 公顷。规划实施期

间通过“旱改水”、表土剥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措施严格落实占水

补水，确保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等“三位一体”平衡。 

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确保全镇标准农田任务不减少；通过整

治新增耕地，严格落实“先补后占”，对 2006-2020 年间拟涉及占用 20.41

公顷标准农田及时置换，确保标准农田占补平衡。 

第十五条 合理保障设施农用地空间 

1.用地规模保障：结合袁花镇农业两区建设，合理统筹布局各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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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农用地，保障落实水蜜桃、茭白、食用菌、鲜切花等种植用地空间。 

2.规范设施农用地报批：一是规划预留基本农田指标使用主要限于

畜牧、家禽、蚕桑、水产等养殖业设施农用地；二是严格设施农用地选

址，需符合生猪禁限养区等相关规划；三是根据设施农用地类型，限制

设施农用地报批规模；四是明确设施农用地使用期限；五是严禁设施农

用地非农化；六是规范光伏发电涉及设施农用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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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第十六条 自然生态红线划定 

1.划定规模：按照《海宁市环境功能区划》和《海宁市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求

和袁花镇自身定位，将海宁市东南部林地涉及袁花镇区域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面积为 83.63 公顷。 

2.区域分布：主要分布在袁花镇镇东村和夹山村。 

第十七条 生态控制导则 

1.涉及划定林地保护范围的各类经营活动，应体现保护优先原则，

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2.禁止商业性采伐,并实行专项限额管理。严格控制征占用重点林

地，确因市级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占用的，实行“占一补一”。 

3.定期疏浚河道、保证水系坑塘等贯通。对现有河道小浜原则上需

予以尽量保留，能相互沟通的断头小浜应进行开挖予以连通，对一些无

法连通的断头小浜，也应结合绿化，尽可能保留，保持水域生态环境。 

4.控制建设项目占用水域面积，确需占用的，必须经过相关部门论

证，并保持水域总面积的总量动态平衡。 

5.尽可能维护自然河道、湖泊的自然形态。通过划定缓冲区，种植

绿化带等营造良好的水域生态风貌，严禁各种建设行为对水域缓冲区的

占用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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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重点生态工程 

1.重点生态整治工程：规划调整期内，结合全市实施“五水共治”，

以及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工程，推进镇域内重点河道整治

生态工程。 

2.做好地面沉降防治工作：鉴于全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中有较大规

模位于地面沉降高易发区，规划实施期间首先继续加大禁限采地下水力

度，同时做好地下水位和地面沉降的动态监测；其次做好农村圩区建设，

提高防洪能力，减少地面沉降对永久基本农田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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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筹城乡发展和布局基础设施网络 

第十九条 城镇建设用地规划 

一、城镇发展目标 

规划到 2020 年城镇人口达到 4.3 万人，城镇用地规模为 623.07 公

顷，人均城镇用地控制在 145 平方米以内。 

二、城镇发展方向 

根据《海宁市袁花镇城镇总体规划（2010-2030 年）》，城镇用地发

展主方向为东西并扩，北部拓展。形成“一心、五片、两轴”的城镇结构。

“一心”为依托老镇区、围绕城隍山公园建设袁花镇商业文化中心；“五片”

包括三个居住区及两个工业区，以黄山港和硖尖公路为界，划分为河东

居住片、河西居住片与镇东居住片，以纬六路和民建公路为界划分为北

部工业区及南部工业区；“两轴”以长益路和南街作为两条主要发展轴线，

全方位带动各功能区块的形成。 

三、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的划定 

按照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重要生态用地的原则，结合现状

城镇用地和城镇规划，沿行政界线、路、河流、绿化带等具有明显隔离

作用的标志物为范围界线划定城镇扩展边界，作为城镇扩展边界，引导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向边界内积聚，严禁各类城镇建设用地在红线外随意

发展。 

全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 691 公顷，其中城镇用地

623.07 公顷，2014-2020 年间布局保障新增城镇用地 159.44 公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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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袁花镇区中心配套、住宅用地和工业园区工业用地布局。 

第二十条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 

一、农村居民点分类引导 

根据海宁市袁花镇村庄布点规划，全镇按“4+11+12”（新市镇社区+

城乡一体新社区+传统自然村落）要求规划和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建设。 

新市镇社区：谈桥区块、龙鑫区块、镇东区块和新袁区块共 4 个新

市镇社区，同时全部纳入城镇用地统一规划。 

城乡一体化新社区：彭墩社区、东风社区、濮桥社区、梨园社区、

长啸社区、夹山社区、双丰社区、龙联社区、镇西社区及红新社区等 11

个城乡一体化新社区外围仍以农业发展为主，是支撑城镇发展的生态和

农业保障空间。规划调整期内重点是加强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

和文体、卫生、农技服务、商贸、金融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形成

城乡一体化城乡社区体系。 

传统自然村落：保留朱家场、陈家埭、俞家汇等 12 个传统自然村

落。其他村落为近期撤并点和中远期控制点，均为撤并村。 

2014-2020 年间，积极引导村民向新市镇社区和城乡一体新社区集

聚，控制传统自然村落，严控撤并村庄点新建或翻建农房，村庄建设应

以公寓房、联排为主。 

二、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1.用地规模控制：至 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 305.85

公顷以内，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127 平方米以内。其中新建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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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以社区双联、多联住宅、公寓房为主，户均用地指标控制在 0.4 亩以

内；新建城乡一体新社区以双联、多联为主，户均控制在 0.5 亩以内；

传统自然村落保留点以利用原有用地为主，户均控制在 0.8 亩以内。 

2.新增用地引导：2014-2020 年，规划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 49.63 公

顷，优先用于全镇 300 多户无房户保障、危旧房屋改造、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安置以及新农村配套基础服务设施用地，保障满足村庄布点规划近

期新增用地需求60%左右，未满足部分一是通过规划预留指标落实解决；

二是通过基本农田整备区内整治新增耕地及时空间调优后，通过城乡增

减挂钩予以落实。 

3.村庄整治安排：2014-2020 年全镇通过城乡增减挂钩，安排村庄整

治减少 969.93 公顷，分布于各规划新社区外的现状农村居民用地。 

4.规划保留农村居民点控制：一是位于传统自然村落以内区域，为

规划调整期内拟保留传统自然村落，充分依托存量用地合理规划，凸显

江南水乡特色；二是位于传统自然村落以外区域，为规划远期村庄整治

点，一并纳入限制建设区管控，规划调整期内严禁新建、扩建、翻建。 

三、村庄扩展边界划定 

1.划定要求：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和村庄布点规划，按照农村居

民点集聚发展以及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重要生态用地的原则，

优先保障落实新市镇社区和城乡一体化社区用地，划定村庄扩展边界，

引导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向边界内积聚。其中特色村落保留点扩展边界原

则应与现状用地边界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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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定规模：共划定 305.79 公顷，主要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其余少

量均为河流等不可建设生态用地。划定村庄扩展边界中，新社区等中心

村扩展边界边界 70.93 公顷，其余均为现状保留村庄（含部分工矿点）。 

第二十一条 基础设施用地规划 

一、交通用地 

规划调整期内主要保障海盐武原至海宁袁花公路（海宁段）、嘉绍

高速袁花互通至杭浦丁桥互通连接线改建工程、双丰加油站等建设项目

（详见表 F8），规划到 2020 年用地规模保障为 30.78 公顷。 

二、水利设施用地 

全镇水利设施用地主要结合全市重点水利设施项目进行布局，重点

推进海宁市城市防洪工程和嘉兴市域外配水工程（杭州方向）、杭嘉湖

南排扩大工程（洛塘河整治应急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等。 

三、环保设施用地 

2014-2020 年期间，袁花镇将新建两个污水泵站，为谈桥泵站和龙

联泵站。在现有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厂等环保用地附近，禁止建设敏感

设施，积极优化改善环保用地布局，确保全镇范围内环保处理要求，具

体项目详见表 F8。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文本 

 

 
21 

第七章 主要专项规划 

第二十二条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 

一、土地节约集约目标 

1.控制总量：至 2020 年末，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200 公顷

之内，实际落实 928.95 公顷。 

2.减少增量：2014-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实际落实控制在 214 公顷以

内，年均 30 公顷左右，低于规划执行以来年均执行量。 

3.盘活存量：2014-2020 年，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48.66 公顷（依

据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确定），主要分布于新袁村、镇东村、镇区、

镇西村和红晓村，其中 2014-2018 年安排完成 30 公顷左右；2014-2020

年间年均批次用地土地供应率不低于 80%，累计存量土地供应占总供应

量比例不低于 35%。 

4.保持流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力争完成 982.54 公顷。 

5.人均用地控制：至 2020 年，人均城镇工矿面积控制在 145 平方米

以内；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由 2013 年的 245.73 平方米下降到 122 平方

米以内，满足海宁市县级规划下达指标（人均 130 平方米）。 

6.用地效益水平提高：规划调整期内通过加快批而未供土地的消化

工作、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程、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批后监管

和试行工业用地租让制供应等措施，万元二三产业 GDP 用地量由 2013

年的 45 平方米下降到 2020 年的 34 平方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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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通过新增撬动存量和倒逼机制，盘活和整治存量用地，保持用地流

量。2014-2020 年，完成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48.66 公顷（见表 F9），

其中旧城镇 9.72 公顷、旧厂矿 35.14 公顷、旧村庄 3.80 公顷，再开发后

主要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商服用地。规划调整期内，具体

通过强化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法规和政策宣传、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强化

组织保障、加强项目立项、实施和评估等监管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和

多方共同参与改造等措施确保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大力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结合农房改造建设，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全面实施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2014-2020 年通过城乡增减挂钩减少建设用地

982.54 公顷（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969.93 公顷）。积极开展现代化农居

集聚区建设，推动农村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向新市镇优化点和新

社区优化点集聚，提高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 

第二十三条 土地整治规划 

一、土地整治目标 

1.总体目标：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权益为出发点，以优化用地结

构布局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按照规划衔接、节约集约、城乡统筹、

以民为本、尊重群众意愿等原则，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规划调整期

内，逐渐形成田成方、树成林，路相连、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抗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通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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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治，使镇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提高，耕地质量全部保持在

6 等以上。 

2.具体目标：2014-2020 年完成土地整治新增耕地 1089.37 公顷，其

中建设用地整理 982.54 公顷、宜农后备资源开发 106.83 公顷。 

二、建设用地整理 

规划依托“4+11+12”的村庄布局格局有序安排推进建设用地整理，

安排 982.54 公顷建设用地整理，新增耕地 982.54 公顷，分布于全镇各

村。其中村庄整治规模 969.93 公顷。2014-2020 年间通过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尊重农户意愿等原则大力推进实施。 

三、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全镇安排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106.83 公顷，其中新增耕地 106.83 公

顷，可补充耕地 106.83 公顷。 

四、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和项目 

2014-2020 年间重点推进海宁市袁花镇双丰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等 18 个项目，项目区总面积 957.27 公顷，可新增耕地 920.16 公顷。 

五、基本农田整备区建设 

根据村庄布点规划，大力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促进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调整期内，将撤并退出村庄复垦为耕地，纳入基

本农田整备区，全镇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规模 1089.37 公顷，可补充耕

地 1089.3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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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1）有效整合补助资金、贴息资金、体制超收分成、土地出让金

收益等各项可支配资金，支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2）在建强融资平台的基础上，多形式、多渠道融资筹资，努力

形成政府推动、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投融

资新机制。 

（3）深化完善规划，按照“产业布局清晰、人口集聚适度、功能配

套齐全、水乡特色明显、户型美观实用”的要求，统筹建设、土地等相关

规划，保障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落地，加大建设用地复垦特别是

宅基地复垦、连片整治力度。 

（4）加强工作督查，完善考核机制。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实施，优化全镇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全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增加

建设用地流量，合理保障城镇建设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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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第二十四条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一、生态用地空间优化 

构建由生态功能保障区和绿色廊道等组成的完整生态网络，保障镇

域生态系统服务，加强耕地、农田、水生生态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协调

好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主要保护袁花镇东南部重要生态林

业用地区、交通和河道生态廊道为骨架的生态用地格局。 

二、农用地空间优化 

2014-2020 年间，全镇农用地布局以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突出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为主。突出加强农业地带的保护，农业生产逐步向

规模化经营发展，合理利用化肥、农药，提倡使用农家肥，推广生物农

药，防止农业生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重点布局镇域北部、东部和西侧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集中区域并予

以严格保护。 

三、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优化 

规划调整期内，袁花镇将形成“两廊、两片、三轴、四点”空间布局

结构。“两廊”指南北贯穿的嘉绍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廊道和东西向贯穿的

杭浦高速公路廊道；“两片”指袁花镇区片和谈桥片区；“三轴”指东西大

道交通发展轴、南北向连接着镇域的主要功能区的硖尖公路交通发展轴

以及东西向盐秦公路做为百里长廊一部分的旅游发展轴；“四点”指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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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东南西北四个城乡一体新社区点，分别是东彭社区、龙联社区、长啸

社区、夹山社区。 

通过存量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和转而未供地块盘活，推动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和结构。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

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 

第二十五条 土地用途分区划定 

根据土地的主导用途一致性、保护优先等原则将全镇划分为基本农

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和村镇建设用地

区等 5 个用途分区（见表 F11-1），并根据主导土地用途的管理要求，

制定相应的管制规则。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镇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683 个、面积 3755.51 公顷（其中永久基

本农田示范区 2362.3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8.46%，遍布于镇域范

围。 

（二）用地区管制规则 

（1）区内以种植粮油、蔬菜和经济作物为主，积极推广高产优质

品种，提高复种指数，做好粮食保障生产能力； 

（2）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分级补偿制度，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区

档案，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3）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一律纳入禁止建设区，实施永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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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任何非农建设占用； 

其他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制规则参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规程》（TD/T1024-2010）、《浙江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浙土资办〔2009〕96 号）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 

二、一般农地区 

（一）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一般农地区是指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划定的一

般农地区主要包括园地、规划新增耕地及一些配套用地。 

全镇共划定一般农地区 1396 个、面积 1971.3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25.44%，镇域范围均有分布，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穿插分布。 

（二）管制规则 

（1）区内以发展粮油、果桑等各类农业为主； 

（2）区内的非农业建筑设施应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迁出； 

（3）区内允许保留部分不符合分区要求的自然特色村庄保留点，

但严禁其翻建、扩建、新建； 

（4）加强区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耕地应按水田标准配套农

田基础设施，有条件的按高标准基本农田标准建设，具有较强的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保证农产品持续高产稳产； 

其他一般农地区的管制规则参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

程》（TD/T1024-2010）、《浙江省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浙土资办〔2009〕96 号）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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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业用地区 

（一）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市共划定林业用地区 15 个、面积 97.6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6%，主要分布镇区西侧。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为用于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林地； 

（2）应保护区内现有林地资源，禁止毁林采土以及其它毁林行为； 

（3）严禁占用区内生态林（绿色通道）进行非农业建设，高压线

塔基、通讯塔基、地下管线除外； 

（4）进行各项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少占林地，必须占用的，应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审批； 

（5）区内零星农用地在规划调整期内依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 

（6）区内零星建设用地除直接用于林业生产和保护外，在规划调

整期内应逐步搬迁至其适宜的用地区或复垦为林地，保留现状用途的，

不得扩大用地面积； 

（7）严禁区内用地转为未利用土地。 

四、城镇建设用地区 

（一）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镇共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区 142 个、面积 618.49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7.98%，主要分布于镇区和工业区周边范围内。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严格按袁花镇城镇规划组织用地安排，主要用于城

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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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内建设应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废弃地等低

效用地，集约利用城乡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 

五、村镇建设用地区 

（一）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镇共划定村镇建设用地区 123 个、面积 274.51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3.54%，集中分布在各城乡一体新社区及传统自然村落。 

（二）管制规则 

（1）村民建房用地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按村庄

布点规划逐步向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中心村）集中，保留现有规模大、

特色明显的村落； 

（2）区外零散分布的村庄要限制其发展，并逐步通过城乡增减挂

钩政策引导到区内建设。 

第二十六条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要求和袁花镇土地利用实际，划定禁

止建设用地边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形

成禁止建设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 4 个区域。 

一、禁止建设区 

(一) 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为保护镇域优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资源，将镇域内永久基本农田

示范区划入禁止建设区。全镇划定禁止建设区面积 2445.95 公顷，占全

镇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31.56%，集中分布在镇域北部、东部和西部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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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制规则 

（1） 禁止建设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严格禁

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2）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应经常性维护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确保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3）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规划调整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

调整。 

二、允许建设区 

(一) 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镇划定允许建设区 805.69 公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的

10.40%。 

(二) 管制规则 

（1）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乡建设用地，具体土地利用安排应与

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相关规划相衔接； 

（2） 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

统筹增量保障与存量挖潜，确保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有条件建设区 

(一) 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全镇划定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191.11 公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为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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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制规则 

（1） 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

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落实，办理建设用地方案落实和审批手续； 

（2） 新增建设用地落实在有条件建设区内根据下达规划空间指标

和计划指标规模编制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年度调节实施方案； 

（3） 规划调整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

则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四、限制建设区 

(一) 用地区面积及分布 

由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和禁止建设边界围成的区域为限制建设区，形

成基本的国土生态屏障，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功能。区内主要为永久基本

农田示范区外其他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共划定限制建设区面

积 4306.51 公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55.57%。 

(二)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 

（2） 区内限制城乡建设，允许保留部分不符合分区要求的传统自

然村落保留点，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3） 因整治时序和布局暂未列入本次规划整治的村庄保留用地，

一并纳入限制建设区实施严格管控； 

（4） 区内用地可用于规划中已列明且已落实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

难以定位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建设用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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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与管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 法规措施 

严格落实《土地管理法》实施用途管制的要求，确保规划的严肃性，

凡涉及土地登记、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划拨、开发、改变土地用

途、建设项目选址以及监督检查等工作，都必须符合规划的要求，对违

反者一律依法查处。 

坚决依法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特别要严肃处理重大土地违法案件。

配合有关部门作好《刑法》有关土地犯罪条款的司法解释工作，积极配

合司法机关做好对土地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工作。 

第二十八条 行政措施 

（一）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改革 

以农村土地民主管理试点为契机，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尊重农民

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民主管理制度、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宅基地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土地征收、有效控制违法用

地等农村土地改革工作，让广大农民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自觉参与

者和真正受益者。针对全镇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大的实际情况，重点探索

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按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细分补偿，逐步构建有效

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使宅基地的利用更加合理，优化城乡建设用地

结构，改变目前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步增长的趋势。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文本 

 

 
33 

（二）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共同责任制 

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要求，建立“县-镇-村-组”四级管护网络

体系，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列入政府工

作考核。海宁市、袁花镇、村层层签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明确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范围、面积、地块、保护措施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奖励与惩罚。 

（三）规划实施激励机制 

从多层面、多手段提出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励各层面自觉建立起按

照规划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 

第二十九条 经济措施 

（一）制定优惠经济政策和措施，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制定并出台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与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

经营，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走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农业之路，推进现

代高效农业，以保证农业的持续增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建立差别化的耕地补偿机制 

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占用耕地的经济补偿制度，推进建立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差别化补偿机制。建立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永久基本农田

和普通耕地三类补偿标准，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内非粮化耕作逐步退

出。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文本 

 

 
34 

第三十条 社会措施 

（一）建立规划公众参与制度 

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参与规划的权力得以实

现，以提高规划决策民主化。确定公众参与阶段、参与内容、参与主体

以及实施过程参与监督范围，以确保规划的全过程都有公众的参与。 

（二）完善规划公示制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各类规划项目从规划的编制、修改、

调整等各个步骤及时在镇政府公告栏进行公示，让公众知晓土地规划的

进度、实施状况。涉及重大规划管理工作的，应同时通过电视、报刊等

媒体进行公示。 

第三十一条 技术措施 

（一）建立镇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 

镇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可以辅助规划编制和实施规划管理，

规划调整完善审批通过后，规划的实施管理应及时在规划信息系统上进

行更新。 

（二）建立规划数据及时更新机制 

定期对农转用报批项目、土地整治项目和规划调整修改等进行数据

库更新，确保规划数据库的现势性。 

（三）加强监测的技术力量和改进技术手段 

结合全市国土资源“一张图”工程建设，配备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移动

平台，提高管理、监测的效率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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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附则 

第三十二条 规划成果组成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说明、规划图件、数据库和附件组成。规划文

本、规划图件与规划数据库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三条 规划实施日期与效力 

本规划自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四条 规划实施和解释 

本规划由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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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F1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项目 

原规划下达

控制指标

（2006-2020

年） 

调整前控制指标

（2006-2020 年） 

调整后控制指标

（2006-2020 年） 

调整后下达 

（2014-2020 年） 

调整后规划 

（2014-2020 年） 
其中：预留 

耕地保有量 3782.00 3782.00 3882.00 3882.00 4782.73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 
3630.00 3496.04 3504.00 3504.00 3504.18 —— 

示范区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 —— 2185.00 2185.00 2185.18 —— 

标准农田面积 2928.00 2928.00 3000.00 3000.00 3052.27 —— 

建

设

用

地 

建设用地总量 —— —— 1350.00 1350.00 1225.54 —— 

城乡建设用地 735.00 735.00 1200.00 1200.00 928.95 —— 

新增建设用地 178.97 350.93 522.66 214.00 213.52 —— 

新增农村居民点用

地 
 ——  —— 66.55 49.00 49.63 ——  

耕

地

减

少 

小计 603.64 736.68 665.01 160.00 159.39 ——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35.78 272.92 362.55 130.00 129.59 ——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系数 
75.87 77.77 69.37 60.75 60.69 —— 

其他减少 467.86 463.76 302.45 30.00 29.81 —— 

耕

地

补

充 

小计 991.16 991.16 716.80 350.00  1089.35  —— 

农用地整理 6.36 6.36 159.35 0.00  0.00  —— 

建设用地整理 984.80 984.80 405.93 340.00  982.56  ——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0.00 0.00 151.52 10.00  106.79  —— 

土地复垦  0.00  0.00 0.00 0.00  0.00    

集

约

用

地

目

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18 118 145  145  145  —— 

人均农居点用地 75 75 127  127  127  —— 

万元二三产业GDP

用地量 
45 45 34  34  34  —— 

城市分批次土地供

应率 
—— —— —— —— 80 —— 

存量土地供应占比 —— —— —— —— 35 —— 

注：测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需考虑两栖人口 0.4 万，同时人均农居点用地调整后有所上升，

主要为传统自然村落保留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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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调整基期年 调整前规划目标年 调整后规划目标年 规划调整期

间面积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749.25 100.00 7749.25 100.00 7749.25 100.00 7749.25 100.00 0.00 

农

用

地 

耕地 4234.45 54.64 3852.78 49.72 4621.98 59.64 4782.73 61.72 929.96 

园地 675.50 8.72 830.91 10.72 1255.49 16.20 684.46 8.83 -146.45 

林地 107.13 1.38 106.05 1.37 107.13 1.38 103.02 1.33 -3.02 

牧草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它农用地 428.90 5.53 444.59 5.74 374.00 4.83 434.43 5.61 -10.15 

农用地合计 5445.98 70.28 5234.32 67.55 6358.60 82.05 6004.64 77.49 770.32 

建

设

用

地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小计 1671.35 21.57 1702.41 21.97 734.77 9.48 928.95 11.99 -773.46 

城镇用

地 
462.38 5.97 461.12 5.95 534.49 6.90 623.07 8.04 161.95 

农村居

民点用

地 

1195.96 15.43 1228.66 15.86 185.02 2.39 305.85 3.95 -922.80 

采矿用

地 
12.63 0.16 12.60 0.16 2.58 0.03 0.00 0.00 -12.60 

其他独

立建设

用地 

0.39 0.01 0.03 0.00 12.68 0.16 0.03 0.00 0.00 

交

通

水

利

用

地 

小计 101.69 1.31 291.40 3.76 127.05 1.64 295.84 3.82 4.45 

铁路用

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路用

地 
101.69 1.31 291.40 3.76 121.20 1.56 291.40 3.76 0.00 

民用机

场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港口码

头用地 
0.00  0.00 0.00 0.00 5.85 0.08 4.45 0.06 4.45 

管道运

输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水库水

面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水工建

筑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

他

建

设

用

地 

小计 0.00 0.00 0.75 0.01 0.00 0.00 0.75 0.01 0.00 

风景名

胜设施

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特殊用

地 
0.00  0.00 0.75 0.01 0.00  0.00 0.75 0.01 0.00 

盐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用地合计 1773.04 22.88 1994.55 25.74 861.82 11.12 1225.54 15.81 -769.02 

其

他

土

地 

水

域 

小计 435.98 5.63 426.86 5.51 435.41 5.62 425.55 5.49 -1.31 

河流水

面 
435.98 5.63 426.86 5.51 435.41 5.62 425.55 5.49 -1.31 

湖泊水

面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滩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自然保留地 94.24 1.22 93.52 1.21 93.42 1.21 93.52 1.21 0.00 

其他土地合计 530.23 6.84 520.38 6.72 528.83 6.82 519.07 6.7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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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 海宁市袁花镇规划指标落实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调整基期

年耕地 

耕地保有

量 

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

面积 

示范区永

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

积 

标准农田

面积 

建设用地 耕地减少 耕地补充 节约集约用地目标 

 

 

 

行政村 

建设用地

总量 

城乡建设

用地 
小计 

新增建设

占用 

其他减

少 
小计 

农用地

整理 

建设用地

整理 

宜农后备

资源开发 

土地复

垦 

城镇人

口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农村

人口 

人均农

村居民

点用地 

万元二

三产业

GDP 用

地量 

合计 3852.78 4782.73 3504.18 2185.18 3052.27 1225.54 928.95 159.39 129.59 29.80 1089.35 0.00 982.56  106.79  0.00 4.30  145  2.00  127  34.00 

双丰村 540.11 693.34  512.81 333.44 544.87 80.36 62.12 13.41 13.41 0.00 166.64  0.00 144.47  22.17  0.00 --  --  ---  --  ---  

新袁村 154.05 178.46  127.98 82.41 111.09 136.45 128.58 7.23 7.23 0.00 31.64  0.00 30.08  1.57  0.00 --  --  ---  --  ---  

镇东村 168.84 225.77  135.29 12.55 72.49 142.76 99.40 13.35 13.35 0.00 70.28  0.00 60.97  9.31  0.00 --  --  ---  --  ---  

夹山村 303.66 409.91  292.43 186.03 103.31 12.69 12.69 9.30 2.09 7.20 115.54  0.00 97.45  18.09  0.00 --  --  ---  --  ---  

长啸村 273.48 353.24  243.43 167.64 237.34 74.26 43.79 15.44 3.71 11.74 95.20  0.00 74.38  20.82  0.00 --  --  ---  --  ---  

红晓村 123.06 119.63  73.78 36.57 32.52 242.38 195.65 26.78 26.78 0.00 23.35  0.00 22.70  0.66  0.00 --  --  ---  --  ---  

红新村 194.67 242.54  177.11 125.02 165.90 22.54 18.93 9.08 2.77 6.31 56.95  0.00 51.23  5.72  0.00 --  --  ---  --  ---  

龙联村 208.83 265.27  198.93 137.39 166.57 39.00 17.47 0.30 0.30 0.00 56.74  0.00 53.26  3.48  0.00 --  --  ---  --  ---  

镇西村 252.69 320.11  239.18 123.05 187.69 53.47 39.66 1.96 1.96 0.00 69.38  0.00 67.23  2.16  0.00 --  --  ---  --  ---  

梨园村 374.11 421.66  309.60 189.54 347.16 97.61 72.71 34.00 34.00 0.00 81.55  0.00 75.14  6.41  0.00 --  --  ---  --  ---  

濮桥村 245.08 317.07  232.63 193.41 206.35 44.74 28.87 6.14 6.14 0.00 78.13  0.00 75.57  2.56  0.00 --  --  ---  --  ---  

谈桥村 436.17 532.67  400.96 281.75 343.37 134.14 111.70 11.04 6.48 4.56 107.54  0.00 102.22  5.32  0.00 --  --  ---  --  ---  

东风村 259.50 325.68  254.08 159.65 262.11 39.26 16.39 1.51 1.51 0.00 67.69  0.00 66.60  1.09  0.00 --  --  ---  --  ---  

彭墩村 318.54 377.39  305.96 156.72 271.48 55.27 32.06 9.84 9.84 0.00 68.68  0.00 61.27  7.42  0.00 --  --  ---  --  ---  

镇区 0.00 0.00  0.00 0.00 0.00 50.59 48.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  --  ---  

注：测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需考虑两栖人口 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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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4 海宁市袁花镇生态红线保护区规划表 

单位：公顷 

区域名称 涉及乡镇 保护性质 总面积 用途管制重点内容 备注 

海宁东南部山地林

业保护区 
袁花镇 生态红线 83.63 

一是涉及划定林地保护范

围的各类经营活动，应体

现保护优先原则，不得破

坏生态环境。 

二是禁止商业性采伐,并实

行专项限额管理。严格控

制征占用重点林地，确因

市级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需

要征占用的，实行“占一补

一”。 

 

 

表 F5 海宁市袁花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规划表 

单位：公顷 

扩展边界类型 总面积 
允许建设区面

积 

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其中：不可建设面积 

城镇扩展边界 691.00 530.90 160.10 31.25 

中心村扩展边界 70.93 39.92 31.00 1.56 

保留村扩展边界 234.87 234.87 0.00 0.00 

合计 996.80 805.69 191.11 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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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6 海宁市袁花镇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项目 

调整基

期年面

积 

规划期利

用存量用

地 

规划期间新增 存量利用

与新增建

设比例 

规划期末面

积 
合计 

其中：占

用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1702.41 74.74 209.07 126.97 35.75 928.95 

1、城镇用地 461.12 56.74 159.44 85.11 35.59 623.07 

2、农村居民点用地 1228.66 18.00 49.63 41.86 36.27 305.85 

3、采矿用地 12.60 0.00 0.00 0.00 0.00 0.00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03 0.00 0.00 0.00 0.00 0.03 

二、交通水利建设用地 291.40 0.00 4.45 2.62 0.00 295.84 

1、铁路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公路用地 291.40 0.00 0.00 0.00 0.00 291.40 

3、民用机场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港口码头用地 0.00 0.00 4.45 2.62 0.00 4.45 

5、管道运输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水库水面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水工建筑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建设用地 0.75 0.00 0.00 0.00 0.00 0.75 

1、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特殊用地 0.75 0.00 0.00 0.00 0.00 0.75 

3、盐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994.55 74.00 213.52 129.59 35.00 1225.54 

其中：预留 — —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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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7 海宁市袁花镇分类型农居点人口、用地规划表 

单位：人、公顷、平方米 

农村居民

点类型 

现状 规划 

现状人口 用地规模 
人均农居点

用地 
规划人口 用地规模 

人均农居点

用地 

城乡一体

新社区 
0.00 0.00 0.00 2.0 231.92 116 

传统自然

村落 
0.40 73.93 185 0.40 73.93 185 

中远期整

治村落 
3.20 708.49 221 0.00 0.00 0.00 

近期整治

村落 
1.40 446.24 319 0.00 0.00 0.00 

合计 5.00 1228.66 246 2.40 305.85 127  

注：现状人口和规划人口中均包含两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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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8 海宁市袁花镇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建设年限 

项目新增用地面积 

备注 
合计 

其中占耕

地 

一、交通           

海盐武原至海宁袁花公路（海

宁段） 
新建 2014-2020 9.47 5.47 省重点 

双丰加油站 新建 2014-2020 0.33 0.33  

彭墩加油站 新建 2014-2020 0.27 0.27  

嘉绍高速袁花互通至杭浦丁桥

互通连接线改建工程 
改建 2019-2025 16.53 13.33  

袁花码头 新建 2015-2016 4.18 4.18  

农村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十大

美丽乡村项目） 
改建 2016-2020 10 8.13  

2、环保（水务污水泵站等）         

海宁市重点镇联建污水处理工

程（龙联泵站） 
新建 2014-2020 0.20 0.2  

海宁市重点镇联建污水处理工

程（谈桥泵站） 
新建 2014-2020 0.13 0.13  

3、水利          

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 新建 2014-2020 134.60 71.53 省重点 

海宁市城市防洪工程和嘉兴市

域外配水工程（杭州方向） 
新建 2014-2020 5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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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9 海宁市袁花镇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表 

单位：公顷 
低效用地

类型 
项目名称 涉及行政村 

低效用地规

模 

规划再开发

规模 
规划引导 

一、旧城镇 

1 
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旧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镇东村 9.72 9.72 城镇有机更新 

小计 2.51 2.51  

二、旧厂矿 

1 
海宁市袁花镇红晓村旧厂矿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红晓村 3.39 3.39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2 
海宁市袁花镇红新村旧厂矿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红新村 1.07 1.07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3 
海宁市袁花镇新袁村旧厂矿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新袁村 17.73 17.73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4 
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旧厂矿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镇东村 0.30 0.30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5 
海宁市袁花镇镇区旧厂矿低效

用地再开发项目 
镇区 4.98 4.98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6 
海宁市袁花镇镇西村旧厂矿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镇西村 7.67 7.67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小计 35.14 35.14 
退二进三、退低

进高 

二、旧村庄 

1 
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旧村庄低

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镇东村 3.80 3.80 综合整治 

小计 3.80 3.80  

合计 48.66 48.66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4 调整完善版                   文本 

 

 
44 

表 F10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整治重点项目一览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所在村 
项目总

面积 

新增耕地

面积 

项目实施

期 

划入整备

区面积 

备

注 

海宁市袁花镇双丰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双丰村、镇西

村、龙联村和长

啸村等村 

15.55 7.47 2013-2016 7.47  

海宁市袁花镇红晓等村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红晓村等村 20.70 9.68 2013-2016 9.68  

海宁市黄山岭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  
夹山村等村 23.60 10.26 2013-2016 10.26  

海宁市袁花镇镇西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镇西村等村 8.83 4.39 2013-2016 4.39  

海宁市袁花镇 2014 年度

耕地垦造项目 

长啸村、夹山

村、彭墩村 
21.33 21.09 2014 21.09  

海宁市袁花镇 2015 年度

耕地垦造项目 

长啸村、镇东

村、夹山村、双

丰村、濮桥村 

30.80 30.80 2015 30.80  

海宁市袁花镇双丰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双丰村 37.00 37.00 2016-2020 37.00  

海宁市袁花镇新袁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新袁村 30.08 30.08 2016-2020 30.08  

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镇东村 60.97 60.97 2016-2020 60.97  

海宁市袁花镇夹山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夹山村 87.19 87.19 2016-2020 87.19  

海宁市袁花镇长啸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长啸村 74.38 74.38 2016-2020 74.38  

海宁市袁花镇红晓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红晓村 13.02 13.02 2016-2020 13.02  

海宁市袁花镇红新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红新村 51.23 51.23 2016-2020 51.23  

海宁市袁花镇龙联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龙联村 53.26 53.26 2016-2020 53.26  

海宁市袁花镇镇西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镇西村 62.83 62.83 2016-2020 62.83  

海宁市袁花镇梨园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梨园村 75.14 75.14 2016-2020 75.14  

海宁市袁花镇濮桥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濮桥村 75.57 75.57 2016-2020 75.57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谈桥村 32.22 32.22 2016-2020 32.22  

海宁市袁花镇东风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东风村 67.41 67.41 2016-2020 67.41  

海宁市袁花镇彭墩村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彭墩村 61.27 61.27 2016-2020 61.27  

海宁市袁花镇双丰村耕

地垦造项目 
双丰村 12.17 12.17 2016-2020 12.17  

海宁市袁花镇夹山村耕

地垦造项目 
夹山村 18.33 18.33 2016-2020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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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所在村 
项目总

面积 

新增耕地

面积 

项目实施

期 

划入整备

区面积 

备

注 

海宁市袁花镇长啸村耕

地垦造项目 
长啸村 17.99 17.99 2016-2020 17.99  

海宁市袁花镇梨园村耕

地垦造项目 
梨园村 6.41 6.41 2016-2020 6.41  

合计 957.27 920.16 ---- 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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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1-1 海宁市袁花镇土地用途区调整前后对比表 

单位：公顷 

用途区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面积差值 

（3）=（2）-（1） 用途区个数 面积（1） 
占土地总面

积比例 

用途区个

数 
面积（2） 

占土地总面

积比例 

基本农田保护区 561 3728.62 48.12 683 3755.51 48.46 26.89 

一般农地区 625 1485.39 19.17 1396 1971.36 25.44 485.96 

林业用地区 14 88.46 1.14 15 97.61 1.26 9.15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0 0.00 0.00 0 0.00 0.00 0.00 

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 0 0.00 0.00 0 0.00 0.00 0.00 

风景旅游用地区 0 0.00 0.00 0 0.00 0.00 0.00 

城镇建设用地区 137 1042.12 13.45 142 618.49 7.98 -423.63 

村镇建设用地区 178 624.39 8.06 123 274.51 3.54 -349.88 

独立工矿区 0 0.00 0.00 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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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1-2 海宁市袁花镇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分村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村 

分区面积 备注 

 

其中：自然

保护区核心

区 

其中：野生

动植物栖息

地 

其中：水源

保护区核心

区 

其中：河湖

蓄滞洪区 

其中：地质

灾害高危区 
 

—— —— —— —— —— —— —— —— 

—— —— —— —— —— —— —— —— 

 

 

 

表 F11-3 海宁市袁花镇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分村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村 

分区面积 

备注 
 

其中：地质公

园 
其中：森林公园 

其中：自然与文化遗产保

护核心区 

—— —— —— —— —— —— 

—— —— —— —— —— —— 

 

 

 

表 F11-4 海宁市袁花镇风景旅游用地区分村汇总表表 

单位：公顷 
 

行政村 

分区面积 

备注 

 其中：风景旅游用地核心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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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2-1 海宁市袁花镇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表 F12-2 海宁市袁花镇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调整前后对比表 

单位：公顷、% 

名称 总面积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原规划 7749.25 809.00 10.44 846.25 3.90 6028.93 85.58 65.07 0.08 

调整前（1） 7749.25 818.14 10.56 855.97 11.05 6010.96 77.57 64.19 0.83 

调整后（2） 7749.25 805.69 10.40 191.11 2.47 4306.51 55.57 2445.95 31.56 

差值 

（3）=（2）-（1） 
0.00 -12.46 -0.16 -664.86 -8.58 -1704.45 -22.00 2381.76 30.74 

乡镇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总面积 

 
自然保护核心

区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自然栖息地 

水源保护核心

区 
河湖蓄滞洪区 

地质灾害高危

区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

区 
其他保护区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合计 805.69 10.40 191.11 2.47 4306.51 55.57 2445.95 31.5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62.32 30.48 83.63 1.08 7749.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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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3 海宁市袁花镇永久基本农田分村汇总表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行政村 

永久基本

农田地块

个数 

永久基

本农田

地块总

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其中：耕地面积 
其中：示范区永

久基本农田 

合计 771 3735.10 3504.18 3504.18 2185.18 

预留 —— —— 0.00 0.00 —— 

双丰村 69 543.79 512.81 512.81 333.44 

新袁村 19 135.37 127.98 127.98 82.41 

镇东村 43 142.90 135.29 135.29 12.55 

夹山村 85 308.29 292.43 292.43 186.03 

长啸村 60 260.14 243.43 243.43 167.64 

红晓村 23 78.73 73.78 73.78 36.57 

红新村 37 189.58 177.11 177.11 125.02 

龙联村 43 210.75 198.93 198.93 137.39 

镇西村 46 252.95 239.18 239.18 123.05 

梨园村 66 329.89 309.60 309.60 189.54 

濮桥村 52 249.15 232.63 232.63 193.41 

谈桥村 67 431.84 400.96 400.96 281.75 

东风村 67 277.03 254.08 254.08 159.65 

彭墩村 94 324.71 305.96 305.96 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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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4 海宁市袁花镇规划调整前后重点数据变化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数据名称 原规划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后对比 

规划期限 2006-2020 2006-2020 2006-2020 2014-2020 差值 调整情况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耕地保护 

耕地保有量 3782.00 3782.00 4782.73 4782.73 1000.75 上升 

耕地补充 991.16 991.16 706.80 1089.35 14.61 上升 

耕地减少 603.64 736.68 665.01 159.39 -71.68 下降 

建设占用耕地 135.78 272.92 362.55 129.59 89.63 上升 

建设占用系数 75.87 77.77 69.37 60.69 -8.40 下降 

永久基本

农田 

规划目标 3630.00 3496.04 3504.18 3504.18 8.15 上升 

其中：示范区

永久基本农

田 

面积 — — 2185.18 2185.18 — — 

占比 — — 62.36 62.36 — — 

6 等以上高等别永久基本农田占比 93.35 93.35 100 100 6.65 上升 

标准农田保护面积 2928.00 2928.00 3052.27 3052.27 124.27 上升 

◆建设用地控制             

开发强度 11.12 11.12 15.81 15.81 4.69 上升 

建设用地总规模 861.82 861.82 1225.54 1225.54 363.71 上升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735.00 734.77 928.95 928.95 194.17 上升 

其中：城镇用地 461.12 534.49 623.07 623.07 88.57 上升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28.66 185.02 305.85 305.85 120.84 上升 

独立工矿用地 13.02 15.26 0.03 0.03 -15.24 下降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78.97 350.93 522.66 213.52 171.73 上升 

其中：新增城镇用地 119.17 105.29 189.54 159.44 84.25 上升 

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 17.74 43.97 66.55 49.00 22.58 上升 

新增交通水利用地 13.62 172.94 177.21 4.45 4.27 上升 

新增其他用地 28.44 28.73 89.36 0.63 60.63 上升 

开发利用存量用地面积 — — 74.74 74.74 — — 

开发存量用地与新增建设用地比例 — — 35.00 35.00 — — 

◆节约集约用地指标          

万元二三产业 GDP 用地量 45 45 34 34 -11 下降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18  118  145  145  27  上升 

人均农居点用地 75  75  127  127  52  上升 

城市分批次土地供应率 — — — 80 — 上升 

存量土地供应占比 — — — 35 — 上升 

◆空间优化情况       

空间管制 

允许建设区 809.00 818.14 805.69 805.69 -12.46 下降 

有条件建设区 846.25 855.97 191.11 191.11 -664.86 下降 

限制建设区 6028.93 6010.96 4306.51 4306.51 -1704.45 下降 

禁止建设区 65.07 64.19 2445.95 2445.95 2381.76 上升 

三线范围

内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 — — 83.63 83.63 —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 — 3755.51 3755.51 — — 

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 — 996.80 996.80 — — 

 


